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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理 词

审判长、审判员：

我依法接受北京市国韬律师事务所指派，被告的委托，今天代理被告参加诉讼，现发表以下代理意见：
本案被告虽有使用原告相关标识之嫌，但被告在此事件当中并没有将其产品推向市场，没有给原告之商业信誉、生产销售带来危机，也并没有混淆视听，所以不存在如何去扶正视听。

首先，我们从原告于2002年5月23日之报案材料中就可以看出，原告的A牌轻钢龙骨此时任在照常的、批量的生产和销售着，并没有出现由于原告一方的行为而致使原告的产品滞销，我们在本案庭审质证中原告有也并没有向法庭出示有关因被告的涉嫌产品充满了市场，从而排挤原告的市场占有额，形成不正当竞争事态的相关证据。这一点我们相信并不是由于原告之疏忽而遗漏了，而且因为原告确确实实没有将产品销向市场，否则的话，原告是无法掩盖的。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原告没有抓住把柄，就大呼喊冤，因为这是有据可查的，那么我们注意到了在质监局的处罚决定书中清楚的记录着“上述产品未销售”。其次，我们在本案中提到的C，这是被告自己创新出来的品牌。（这一品牌被告正在申请商标注册）。当然，是否是新的侵犯先搁在其次）。这说明被告早已摒弃了那种搭便车的危险行径，正在用心走自己的合法道路，以求发展。

其次，被告在其产品称谓的使用上，我认为也存有混淆不清的现象，这一点表现在原告所拥有的相关标识在知识产权中保护范围有多大，我们记得原告在质证时向法庭出示了一份商标注册证明，我注意到了原告注册的是D。依此，我对照了原告向法庭出示的该公司产品的合格证，该合格证的下方，标着D，紧接着就是中文的“甲公司”，这就让我们不难理解，D就是“甲”的英文缩写，因为D正好是英文建材两个单词第一个大写字母。由此我们有理由认定原告只是对自己的企业名称进行了注册，并不是对商品名称的注册，然而原告却称被告对他的A牌进行了侵犯。事实上，A牌和D是不一样的，因为D注册证中并没有“A”字，也没有A的图案，然而原告却在自己的产品标识中使用着图文并茂的A牌，并注有商标注册标志®，因此，我们不得不怀疑，原告是否也有假冒行为呢？这是第一个疑点，还有一个疑点，那就是原告还提供了一个ISO的认证书，然而这认证书上A的图案却又变成了另外一个形象。两A相比，一个倒象是传统形象的A，一个却像是卡通A了。那么要是前面的传统A是原告注册过的，那么由传统A到卡通A原告是否进行了新的注册呢？因为我国商标法规定，注册商标要改变图形或文字，是要重新注册的。至于到底是怎么回事，原告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我们就不得而知了。据此，足以引起我们对原告自己的信誉和权利的质疑，可以恳请法庭能够给予关注。

最后，我们认为原告在计算损失方面与法无据。因为，原告用于计算损失的标的是已被工商部门查封的。这些龙骨根本不可能销售，可以不会给原告造成损害。另外，价格也不能依照原告的报价计算，因为被告的龙骨是不能与原告龙骨相媲美的，否则就不叫正当竞争了。

综上，我认为，本案被告虽有使用原告企业名称之嫌，但并未给原告造成什么实际损害，故不应承担经济责任。以上几点意见请法庭予以采纳。

关于C，我在答辩时讲述过，这里就不在赘述。

北京市国韬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在珂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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